
说法 44420252025..1212..1616 星期二星期二 ❘❘ 责任编辑责任编辑：：邵敏宸邵敏宸 ❘❘ 版式设计版式设计：：唐昉婷唐昉婷

新闻热线新闻热线：：05710571--8531054085310540 1385710111513857101115

雪地行走正确姿势

雪后路面较滑，人们外出时很容易

跌倒，易出现骨折等并发症。卫健部门

建议，在雪地上行走时两脚尽量分开，

与肩同宽，行走速度不要太快，双臂摆

动保持身体平衡，在移动身体的同时，

保持前倾的姿势，切记双手不要插兜，

这样就不容易摔倒了。

新华社 冯德光 作

《三湘都市报》杨昱 肖瑶

欠款逾期未还，双方对簿公堂，竟因

借据上签名的认定各执一词。原来，一名

当事人辩称自己仅在借据空白处签名，是

作为“见证人”，未料名字前被加上了

“担保人”字样，因此背上了32万元的债

务。近日，记者从湖南宁乡市人民法院获

悉，因无法证明自己仅为“见证人”，该

当事人最终被判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担保人”身份引争议

王明 （化名） 将亲戚李辉 （化名）

介绍给朋友周杰 （化名）。2019年，李

辉向周杰借款32万元，并出具借条，底

部写有“担保人王明”。2023年，双方

重新结算，李辉再次出具借据，并在背

面手写还款承诺，借据底部记载“借款

人李辉”，其下方另写有“连带担保人王

明”。

后因借款未还清，周杰将李辉与王明

诉至宁乡市人民法院，请求判决李辉偿还

本息，王明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庭审中，李辉称，借条及还款承诺中

“担保人”“连带担保人”字样均系自己在

王明签字后，应周杰要求添加的，王明并

不知情，仅为见证人签名。王明也辩称自

己只是签名，并无担保之意。

周杰则主张，借条及还款承诺由李辉

出具后，已事先写好“担保人”“连带担

保人”字样，再由王明签名。

法院：未能证明系“见证人”

法院审理认为，合法的借贷关系受法

律保护。

王明辩称其为见证人，不应承担担

保责任。但王明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

人，具备相应的社会阅历和认知能力，

应当知晓在还款承诺上签名的法律后

果。若其仅有意作为见证人或在场人，

理应在签名前明确注明自身角色，而非

在签名前留白，任由他人填写内容、加

重自身责任。此外，李辉出具的两张凭

证均有王明签名，其主张添加字样均未

经告知，不合常理。

从签字形式与一般书写习惯来看，如

王明签名前并无“连带担保人”字样，亦

未注明“见证人”，而直接在借款人下方

签名，则应认定为共同借款人。周杰并无

必要要求李辉在王明签名前添加“连带担

保人”字样。仅凭李辉陈述，不足以支持

王明关于其仅为见证人的主张。

综上，法院支持了周杰的诉讼请求。

该判决现已生效。

法官提醒：
为避免因签字身份或位置不明引发纠

纷，第三人在借条、借据、还款计划等债权

凭证上签字时，应规范书写，明确注明系

“借款人”“担保人”或“见证人”。若非借贷

双方或担保人，最好不要在上述债权凭证

上签字。

《光明日报》陈慧娟 整理

案情回顾：
高某在某村头附近的羊场内饲养三

只大型烈性犬，虽然饲养期间多次扑倒、

咬伤他人，但高某不以为意，并未采取任

何防范措施。

某日，马某从高某羊场门口路过时，

高某饲养的一只狼狗突然从狗笼窜出，

撕咬马某颈部及面部，导致马某当场死

亡。案发后，高某亲属赔偿了马某亲属

一定数额的经济损失。但高某辩称：“人

是被狗咬死的，我没罪！”

法院判决认为，高某豢养的三只大

型烈性犬具有很强的攻击性，案涉犬只

虽然关于笼中，但笼底与土质地面衔接

处空隙较大，犬只可以轻易从笼中逃

脱，很容易发生伤人危险，且案发前，高

某饲养的烈性犬已经多次发生扑倒、咬

伤路人事件。高某作为正常的成年人，

应当预见大型烈性犬疏于监管会发生

咬死他人这一现实危险，因其疏忽大意

造成了马某死亡结果的发生，存在刑法

意义上的过失。高某的过失行为与马

某的死亡结果发生之间具有因果关

系。高某所提“马某系被狗咬死的，与

其无关”的辩解理由不能成立。依法判

决高某犯过失致人死亡罪，判处有期徒

刑六年六个月。

法官说法：
我国多部法律对公民养犬予以规

范，并明确了相关责任。民法典规定，禁

止饲养的烈性犬等危险动物造成他人损

害的，动物饲养人或者管理人应当承担

侵权责任。此外，本案中高某明知烈性

犬攻击性极强，却未尽管理责任，属于刑

法意义上的过失行为，与被害人死亡结

果之间存在因果关系，故依法应承担刑

事责任。

公民有养犬的自由，同时也应兼顾

社会公德，避免发生噪声扰民、污染环

境，甚至伤人事件。依法文明养犬既是

社会责任，也是法律义务。饲养犬只造

成他人损害的，饲养人、管理人需承担民

事侵权责任。遛狗不牵绳或放任犬只恐

吓他人，可能面临警告、罚款、拘留等行

政处罚。因故意或过失造成人员伤亡

的，甚至可能面临刑事追究。呼吁广大

爱狗的朋友平衡爱犬自由与公共利益，

共同维护和谐人居环境。

烈犬撕咬路人致死，主人需承担刑责吗？烈犬撕咬路人致死，主人需承担刑责吗？

甬舟政法融媒 徐可叶 通讯员 周锦 刘莹

“修金饰、低价翻新旧金饰嘞……”

菜场里看似寻常的打金“手艺人”，实则

是专门针对农村老年人的“黄金陷阱”。

近日，岱山县人民法院审结一起以“低价

翻新”黄金饰品为幌子实施盗窃的案件，

被告人张某军和吴某群均因盗窃罪被判

处有期徒刑7个月，并处罚金1000元。

董奶奶是菜场里的老摊主，靠卖菜

攒下几件金首饰，虽不贵重，却是她多年

省吃俭用的心血。今年9月，她的摊位

旁新来了一个金饰加工摊，招牌上写着

“低价翻新金饰”。摊主张某军和吴某群

热情招揽，声称“50元翻新一件”，引得

不少路人驻足，董奶奶也动了心。一番

讨价还价，双方以30元成交。董奶奶暗

自欣喜，以为捡了便宜。

次日，董奶奶拿着旧金饰要求熔铸

成一个新手镯。过程中，张某军一边操

作，一边与她聊天打岔。

“好了，您试试。”镯子刚打完，张某

军立刻将其套在董奶奶手上，笑道：“您

看，多合适，样子也新潮！”

董奶奶光顾着看样式尺寸，觉得满

意，便付钱回家。可回家仔细一称，心里一

沉——手镯竟轻了好几克。意识到金子被

偷，她立即报警。警方随后将张某军和吴

某群抓获，二人赔偿了董奶奶的损失。

法院审理查明，张某军和吴某群自

今年9月初从湖南到舟山，每日驾车流

窜于定海、岱山等地，在菜场摆设流动加

工摊。二人以加工为掩护，在熔炼时用

特制木板刮走部分金水，冷却后据为己

有。此次从董奶奶的首饰中盗走5.5克

黄金，后由吴某群销赃，获利4587元。

法院认为，二人以非法占有为目的，

秘密窃取他人财物，数额较大，其行为均

已构成盗窃罪，且系共同犯罪，遂作出上

述判决。

法官提醒：
此类骗局常利用老年人节俭心理，多

在流动场所作案，得手后难以追踪。消费

者尤其是老年群体，在进行首饰加工时务

必提高警惕，应选择正规、信誉良好的店

铺，避免在流动摊点交易。面对“低价”“优

惠”等宣传，更需保持理性，切勿因小失大。

《扬子晚报》张建波 蒋晨 王佳琦

与继父母并无血缘关系，他们的

养老问题继子女该不该管？江苏宜兴

市人民法院在一起近日审结的赡养纠

纷案件中给出了答案：继子女对受其

抚养教育的继父母，应当承担赡养义

务，不因无血缘而免除。

1992年，来自四川的李某经人

介绍，带着与前夫所生之子小罗，与

老张共同组建了新的家庭，婚后二人

未再生育子女。老张将小罗视为己

出，得知小罗尚未去学校接受过教

育，便托人找关系安排其上学，承担

各类支出费用。小罗成年后，也感念

老张养育之恩，日常主动支付生活

费，在老张生病时积极承担医疗费

用。一家人度过了一段和睦的时光。

但近年来，老张与小罗因房屋等

财产问题产生隔阂，矛盾不断。2023

年，老张因家庭琐事与李某发生争

执，关系一度紧张甚至闹至法院。此

后，三人仍共同居住生活，但是关系

已非从前，小罗对继父老张也不闻不

管了。而随着年龄上升，慢慢缺乏劳

动能力，年逾七旬的老张遂将小罗诉

至法院，要求小罗尽赡养义务，并每

年支付赡养费5000元。

宜兴法院经审理认为，判断继

子女是否需要对继父母履行赡养义

务，关键在于双方是否形成法律上

的抚养教育关系。该案中，小罗的

母亲在其未成年时与老张登记结

婚，自 1992 年起三人长期共同生

活，老张不仅为小罗解决了入学问

题，还持续承担其成长过程中的各

项开支，已实际履行了抚养教育义

务，应当认定老张与小罗形成合法

有效的继父子关系。

现老张年事已高，缺乏劳动能

力，符合要求成年继子女支付赡养费

的法定条件，且老张主张的每年

5000元的赡养费，结合当地生活水

平及小罗的负担能力，并未超出合理

范围。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

民法典》第一千零六十七条、第一千

零七十二条之规定，宜兴法院依法判

决支持了老张的诉讼请求。

到底是“见证人”还是“担保人”？

在借条上签名被判连带清偿责任

30元翻新的“便宜”，让金镯子“瘦”了一圈

被继父养育长大
继子却不想赡养
法院：无血缘≠不赡养，必须管


